 邀请招标比选公告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为美伦·天樾项目营销中心（S-2#楼）软装采购及安装，项目甲方为项目施工总承包人福建联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源已落实，本次招标活动由德化笔石山地块第一施工项目部负责组织，项目已具备招标比选条件，现对项目进行邀请招标比选。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工程地点：德化县龙浔镇宝美村、丁墘村（笔石山片区）。

2.本次招标的内容有：

2.1招标内容：家具、灯具（含安装）、地毯、装饰画、饰品、窗帘的摆放及安装，本次招标控制价金额 3300000元。
2.2计划工期：合同签订后至2026年4月25日前完成所有内容，延期违约金额50000元/日。

2.3项目规模：投标人应自行勘察现场，充分考虑现场的实际情况后作出合理的报价，中标后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甲方工期。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已入选招标人预选合格供方库合格供方并经本项目招标人再行考查合格，或未入选但已经本项目招标人考查合格，以招标人发出的邀请函为准。

本招标项目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有效的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和《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或相应建材销售经营资格。

2.具有较稳定的骨干队伍及技术工人，具有相应业绩，所施工的工程质量合格,未发生质量及安全事故；诚信良好并具有一定的垫资能力未发生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群访或群体性事件，未给公司的信用评价管理造成不良影响。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由招标人委托招标代理单位于2026年3月 20 日至2026年3月 24 日每日上午08:00至12:00，下午14:30至17:30统一发出施工图纸（含电子版）、招标文件及其附件（如有）、预算书等。 

地址：德化县富东街新华书店五楼
联系人：小苏

电话：13959783319

五、投标保证金
投标人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投标前需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缴纳投标保证金_陆_万元转入招标人指定账户(从投标人的基本账户汇出，并注明(天樾项目营销中心软装采购及安装投标保证金)。

帐户名称：福建联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厦大支行 

账    号：35101567001052502374   

中标人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未中标的投标人缴纳的保证金我司将在开标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无息返还。

六、投标文件的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3月25日下午15时30分，地点由招标代理单位统一指定，投标文件正本壹份，副本贰份，密封在同一个封套内。

地址：德化县富东街新华书店五楼
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18900302925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七、开标、评标、废标
1.投标截止后由招标人选定的招标代理机构组建的评标小组负责。评标小组成员由招标代理机构聘请的三名评标专家组成。

2.评标方式：最低价中标法。
3.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投标文件作废标处理：

（1）投标文件未密封或封口处未盖投标人公章。

（2）投标文件的关键内容（如涉及商务价格、质量、工期等）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

（3）投标报价低于最高投标限价。
八、发布公告的媒介：招标公告同时在福建联美集团建设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fjlm.cn/及招标人单位及招标代理公司公告栏上发布（公开招标项目按规定媒体或网站发布）

九、招标答疑联系方式

比选文件答疑人：德化笔石山地块第一施工项目部。

联系人：郑先生，联系电话：18030043099
监督人：苏女士，联系电话：15959978260
2026年3月19日

